
 1

 國立臺灣大學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校園規劃小組 

九十七學年度第十一次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九十八年四月八日（週三）12 時 20 分至 14 時 10 分 
地點：第一會議室（第一行政大樓） 
主席：林峰田教授 
委員：洪宏基教授(請假)、江瑞祥教授、郭斯傑教授、許添本教授、

蔡厚男教授、劉聰桂教授、劉權富教授(請假)、李光偉先生、

李賢輝教授、林巍聳教授 
諮詢委員：詹穎雯教授（請假）、黃耀輝教授、陳亮全教授(請假)、

蔣本基、蘇明道、羅漢強（請假）、曾顯雄（請假） 
列席：人類系 胡家瑜副教授；哲學系 徐霖基先生；研發處創新育成

中心 楊豪禮副理、宋欣怡專案經理；研發處 施靜雯幹事；總

務處文書組檔案股 葉明源組長、呂芳留股長；學務處住宿服

務組 謝尚旻；圖書館 鄭銘彰組長；體育室 康世平主任、康

正男組長；藥學系 李水盛主任；醫學院 楊泮池院長；男四舍

輔導員 趙之屏；男四舍學生自治會 張伯誠；女四舍輔導員 陳

春芬；女七舍輔導員 楊添蘭；潤弘精密 葉國勝、柯明宏、高

道淵；羅興華建築師事務所 洪士堯；環安衛中心 梁文傑組

長；總務處秘書室 李明禮專員、蔡淑婷技士；總務處營繕組 羅

健榮股長、林芳如副理、陳雅禎幹事；總務處事務組 林新旺

組長、沈遠昌股長、薛雅方股長、阮偉紘幹事；總務處保管組 

李錦鑾股長；學生會 許菁芳、許仁碩、李佩儒；學代會吳宗

岳、吳孟鴻、王宏恩、黃怡安、林明霈。  

幹事：陳姵綸、吳佳融、吳莉莉 
記錄：陳姵綸 

壹、報告案 

一、確認九十七學年度第十次委員會會議紀錄 

二、藥物科技大樓都審意見修正（藥學系） 

 提案單位說明與簡報：（略） 

 委員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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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巍聳委員： 

機車為何在校園裡繞行，而非在校園外？有何困難？ 

提案單位（羅興華建築師事務所）： 

交通局認為同一個校區街廓裡不應有太多出入口，那對於都市管理不便，他們是

在維持兩個出入口以下的原則上同意我們在林森南路設置出入口。 

林巍聳委員： 

機車的噪音對於校園、宿舍安寧有影響，地下道有可能連通嗎？ 

提案單位（羅興華建築師事務所、潤弘精密）： 

那與學校未來發展有關，目前遷就現況也顧及既有機車棚，即使設置車道上來，

也還會有其他機車交會節點出現，對交通局來說也會有意見。另外，目前的規劃

內容我們在一月份時，已在總務長主持的會議上與學生溝通。 

林峰田召集人： 

雖然公衛系連通藥學系中庭廣場的空間已經打通，但仍嫌窄。是否量體有可能往

東略微位移？可形成穿堂，整體空間較為大方舒適。 

提案單位（羅興華建築師事務所、潤弘精密）： 

當初都審委員建議，鄰近女七舍這一側要留設空間，因此量體才沒有往東移。不

過我們還是盡量找尋微調平衡點，稍微往東移一點。申請建照的送審版本，通道

是兩米二到兩米三。 

醫學院 楊泮池院長： 

非常贊同主席說法。考量到旁邊是講堂，屆時有人潮也會有活動舉辦，因此該通

道應往東移一點，讓周轉緩衝空間大一點會比較舒適，使用者出入或停留也方便。 

林峰田召集人： 

有關此點請與都審委員溝通。 

環安衛中心 梁文傑老師： 

一、 門口的位置可能調整嗎？ 
二、 教室外面不能有排風百葉，請考量位置。 
三、 露台有多大？只有兩米四寬可能有點窄。 

提案單位（羅興華建築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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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露台大小，因考量結構處理與外觀，因此才設計為現在的尺寸。 

李賢輝委員： 

一、走道一上來面對的是大面玻璃與偏門，不應讓人走邊門，是否要加大走道，

門面會好一點。 
二、由於舉辦活動等需求，要有大廳空間。 

林峰田召集人： 

需要這麼大的機電空間嗎？ 

提案單位（羅興華建築師事務所）： 

因實驗室多，空調需求大，機電空間需求較大。 

林峰田召集人： 

剛才委員意見請與都審委員溝通或於細部設計裡修改。 

江瑞祥委員： 

鄰林森南路一側的水箱，僅有維護時會打開，次數也不會太頻繁，在水箱那側開

機車出入口的可行性，應可再與交通局溝通。 

學生會代表： 

一、考慮噪音干擾，我們也贊同機車不要繞進校園及宿舍。 
二、日照對於男四舍的影響，請說明以及如何處理。 

提案單位（羅興華建築師事務所）： 

我們現階段以冬至日來作分析（一年中日照角度最大、日照時數最短），一年內

男四舍一樓會有三間房間，在冬至日當天全無日照。我們已盡力減低量體對宿舍

影響。 

李光偉委員： 

一、現在這麼多兩難問題，都源於基地選址。當初供決策者參考的資訊、考量點

都應該更早並且即時提出。前提不對，我們要花費更多力氣去克服。 
二、本案過去原本建蔽率設定在百分之四十，後來因某些因素而改以整區一併檢

討。因此建議，旁邊的女七舍未來若拆掉，應由住宿服務組與校園規劃小組

一同規劃，或是經由適當機制做完整規劃。 

林峰田召集人： 

一、除了區位因素之外，還有許多其它因素要列入考量。必要時會要求先做可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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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析。 
二、此點要列入會議記錄，女七舍未來若有任何計畫，皆須提至本小組委員會討

論。 

環安衛中心 梁文傑老師： 

兩邊的機車道在進入市區道路交會口的部分可能發生交通意外，仍請建築師考量

設計方案，尤其由於是斜坡，更易有視覺死角。建議出入處的車道拓寬。 

提案單位（羅興華建築師事務所）： 

機車出入口區域沒有牆面，類似半開放空間，我們也可從警示燈、透空設計等手

法改善。 

林峰田召集人： 

有關這個請於細部設計注意，最好能夠做到不用警示燈、警示牌等設施，也很安

全。 

提案單位（羅興華建築師事務所）： 

後續細部設計報告書我們會提送總務處單位備查。 

 決定： 

一、 本案備查，其餘意見供建築師參考修正。 

二、 女七舍用地將來若改變用途，應提本小組討論。 

貳、討論案 

一、水源校區整體發展計畫（營繕組） 

 提案單位說明與簡報：（略） 

 委員意見： 

羅漢強委員（書面意見）： 

一、報告書 p46 頁「生態綠化」理念應具體落實。未來細部植栽計畫請明確說明

方法。 
二、報告書 p12~14 頁列有既有植栽調查，若依現況判斷植栽狀況仍有改善空

間。未來植栽計畫請就間距調整、植穴改善、補植、樹種選用等補充事項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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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本基委員： 

以下三個方向提供建築師思考： 
一、本案是在永續校園基礎概念上並且靠近自來水園區，自來水園區設有博物館

也常有研討會舉辦，本案規劃時能否與該區特色結合、強化？ 
二、有關永續校園概念的落實，請建築師參考高雄大學、高雄科技大學、雲林科

技大學、中正大學的中水、雨水回收等經驗。 
三、有關報告書內： 

1. 請檢討本案可得到幾項綠建築標章的肯定。 
2. 雨水、中水回收概念很好，畢竟水是一種系統，若與自來水園區結合，是

值得考量的方向。 
3. 再生能源也是一重要指標，我們是否也有可能在本區做太陽能、太陽能電

池、光電的示範？自來水園區有一個太陽能、再生能源的試做，我們有可

能合作嗎？ 
4. 在建築設計部分，可否把能源效率納入考量。 
5. 景觀的部分，除了建築師所言本土植物的選用，能否往前一步再思考，由

於本案位於交通頻繁之處，是否可考量抵抗空氣污染、除塵植栽的選用？

另外，就節能減碳來看，有哪些植物有助固碳作用？ 
6. 本案應加強綠色交通的考量，尤其是校總區、水源校區與市區道路間的串

連，請多考量。 

林峰田召集人： 

一、委員意見請納入計畫書，作為未來下階段建築規劃準則。 
二、方才委員所提幾個大學，建議總務長將來可組團觀摩。 

郭斯傑委員： 

一、本區的電力供應是否先應該定位？配電站電力是否足夠？ 
二、地下管線、污水下水道等公共設施整合，有無一併考量？ 
三、在整體校園規劃方案二中，部分運動設施擠到校區中間，與早期我們希望運

動設施應往旁邊設置的想法有出入。方案一將運動設施集中在左邊，可能比

較不會在使用上產生互相干擾。 
四、早期從軍方收回本區時留下八卦園，本案規劃裡也續留八卦園並規劃為水

池，如何把八卦園與景觀融合，可思考。另外，考量地勢，該水池是自然雨

水回收還是生態水池？將來如何維護？ 
五、水源校區內的腳踏車回收場功能未來是否持續？圖面上左側空間除了運

動、集水設施外，是否要替該回收場保留使用空間？ 

營繕組 羅健榮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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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公共設施與地下管線會另案規劃，但將與本案套圖。 

許添本委員： 

以下幾個原則性的問題應先確認，本案才有大進展： 
一、請確認本區與台大校總區的交通動線關係。 
二、水源校區學生的活動空間在哪？空間分配將會影響出入動線。 
三、若要施行機動車輛的校區，那麼停車場擺在中間，挺特別。本校區旁邊是防

災公園，中間之介面是否無圍牆化？若無，將影響建築配置。若有，出入口

選擇相當重要。本案規劃中，校區動線規劃相當汽車導向，使用者將與汽車

相衝突，屆時又重現椰林大道的問題。台大校園環境目前有太多矛盾，既然

本案是新發展的規劃案，應可善加思考。 
四、本案緊鄰永福橋下橋處（思源街）並且以羅斯福路 316 巷連接校總區，該交

通動線的車流量相當驚人，對校園品質影響很大。我們過去一直強烈建議將

316 巷封起來，並強迫車流量由汀洲路左轉，由辛亥路口接羅斯福路。過去

曾與市府溝通，但沒有下文。台大應盡力爭取、反應這個問題。 

蔡厚男委員： 

一、考慮基地太陽日照方位、周邊開放空間和建成環境量體等因素，為了營造健

康綠意和明亮的校園空間環境，整體建築配置和形態規劃建議調整，檢討永

福橋旁未來新建築群由西南向東北方向逐漸降低建築高度，防災公園旁西南

側的雙棟校舍建築高層可以更鬆綁，兩棟卓越研究大樓北高南低。未來新建

校舍的建築型態和設計方案徵選，要求創造多元尺度的空間體驗，而非只是

一再複製現代主義的方正盒子。 
二、因應節能減碳、捷運通勤和法定停車空間規範的檢討趨勢，考量區內步行距

離都在 250 米半徑範圍內，校園地下停車空間方案應該朝外部化規劃，不宜

內移校區中心下地破壞自然基地構造，其應該配合鄰接街道之新建校舍建築

設計施工。 
三、現存樹木保護同時有計畫更換（黑板樹、正榕等生育不良的植株，因為這兩

樹種數量太多）為其他優良原生苗木樹種，增加校園生物多樣性，檢討植穴

改為雨花園（rain garden)概念的植栽帶，同時配合建築中水回收再利用，整

體規劃校區自然入滲排水系統。 
四、請補充未來校舍建築開發模式與興建策略（如聯合開發、捐贈興建、自建或 

BOT 等）相關可供發展校地使用細分方案。 
五、校園生活學習的主體是師生，因此體育運動設施場地、綠地和開放空間的短

中長程規劃建設和使用方案，應該逐步改善提升服務水準。 
六、入口動線空間設計應該以林蔭化的街道景觀來改造斷面配置，其中車道路幅

可以再縮減為雙向各 5.5 米即可，其餘 5 米作為分隔綠帶，軸線兩邊為行人

徒步道，至於街道家俱可以簡化或減量，同時剔除景觀柱列的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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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成中心： 

目前我們使用的建物在中、長期要拆除，未來進駐廠商是否有替代方案以供繼續

合作？若真要拆除建物，是否可於三年以上時間，讓我們有預先準備。 

林峰田召集人： 

有關期程問題，未來請總務處與育成中心溝通，並列入記錄。 

學務處住宿組代表： 

一、BOT 宿舍有 2386 床位，目前入住 800 多人。由於 BOT 宿舍的入口處位於

轉角、鄰近水源校區入口處，在那裡產生交會動線。如果可行，本案入口是

否可規劃為四線道，讓水源校區與 BOT 宿舍區的車輛各自出入。 
二、目前已與市政府協調，將於思源路鄰水源校區一側加設自行車專用道，以利

學生使用。贊同委員提到羅斯福路 316 巷應回歸供行人與自行車道，以利水

源校區與總區間之交通聯繫。 
三、因 BOT 宿舍區是東北朝西南座向，已經有部分地區出現日照不足且潮濕的

現象，因此有關本案的座向，我持正向態度。 
四、中庭式的配置將有回音問題，宿舍學生可能不贊同。 
五、本案若採開放式校區，居民利用度提高，干擾學生使用，應考量降低居民使

用造成學生不便之影響。 
六、本區蚊子很多，可否考量使用趨蚊植物。 
七、入口意象不是很贊成，高聳林立的柱狀設計不是很適合。 

林峰田召集人： 

一、請建築師下次簡報時，針對腳踏車、行人的動線關係說明。 
二、有關車道設置問題，請事務組再行討論。 

人類學系 胡家瑜老師： 

一、最快明年人類學系、哲學系將遷入水源校區，未來大部分的師生也有在校區

間穿越的問題，請問可否提出短期規劃內交通連通對策，尤其是自行車連通

道路的規劃。 
二、本規劃是否有明確建物拆除時間表？尤其與我們預計進駐大樓有互相連通

的教育大樓、介壽堂，已荒廢十多年，並有雜草、蟲、蛇等問題，在進駐之

前那兩棟建物有可能拆除嗎？這種狀況不知是否能使用。  

學代會 王宏恩： 

一、本案若要興建球場，河堤未提供、總區也不夠的球場可否優先考慮？ 
二、本區建物未來興建時，工程將衝擊到住宿學生，是否有任何補償措施以降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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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校方與太子建設間之衝突？ 

學代會 王宏恩（書面意見）： 

關於水源校區的體育發展討論中，在 2009 年校園規劃書

http://homepage.ntu.edu.tw/~cpo/download_index.htm 第三章第 73 頁，關於體育設

施的成長中有達成協議：「D. 水源校區：計畫與防災教育園區合併設置戶外體

育設施，包括游泳池、球場，就近提供本校區師生使用。另因鄰近臺北市河濱公

園，未來可考慮與臺北市政府協調串連之，以增加本校師生體育活動之空間」。    
希望水源校區在做整體規劃時，需遵照校園規劃書中已有的共識，充實必備的體

育場地供師生使用。除此之外，亦須考慮防災教育園區的游泳池類型與價格，需

與學校總區游泳池相當，而非與水上樂園合作，失去運動健身的目的。 

體育室： 

本區屆時將有三千多人進駐，依本案規劃來看，體育休閒設施不足，休閒運動空

間需加強。原本以為規劃含體育館，但不知為何不見了。以下三點建議： 
一、室外部分，應規劃配置排球、網球、籃球場。 
二、設置體育館，不用像小巨蛋那麼大，若考量建地不足可往立體高度發展。 
三、建議未來每棟建物要預留體育設施空間，設置簡易體適能訓練中心。目前即

使總區有新舊體育館，仍是供不應求。以公衛學院旁的藥學大樓比喻，因為

它用了原本法學院的室外籃球場，因此老師、學生都來體育室反應體育設施

的需求。因此我們建議，每棟建物要預留運動設施空間，以免未來都是水泥

森林，缺乏運動休閒場所。 

學生會： 

一、水源校區腳踏車放置場的未來在哪？請實際評估腳踏放置場實際進出量與

空間需求。 
二、除了場地種類、數量設置以外，規劃內似乎將體育場視為可蓋大樓的空地，

這種思考方式不太對。另外，夜間照明也請考量，電路管線等也請預留。 
三、總區內生態池很不生態、維護成本很高。本案內若要設置生態池，僅有景觀

效果，若真要設置生態池，生態廊道的概念是否也一併思考。 

蘇明道 委員： 

一、生態池的水量、水源都有問題，可思考蔡厚男委員所提的雨花園(rain garden)
概念。 

二、進出口的車道應該是出來比進入寬。 
三、教學研究大樓可否矮一點，因該建物將影響宿舍區與防災公園間連通的景

觀，應可思考讓它成為兩邊的聯絡節點。 

李賢輝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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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小的空間內什麼都想要，是不可能的事情，我們應該要考量水源校區的定

位，小小的校區內還要塞運動設施，干擾不可避免。我們應把人帶到外面，自來

水園區有很寬的河堤公園，可以從事很多休閒運動，不見得要將所有運動設施配

置在宿舍區內。此區既然為研究教學、卓越計畫的定位，就應善加把握。 

林峰田召集人： 

有關以上屬定位問題，請建築師未來事先說明清楚。水源校區旁邊是運動公園，

的確應向市府表達運動設施的需求，但在爭取到之前仍應有短期的設置計畫。未

來實現的期程怎麼調整，後續再來思考。 

環安衛中心 梁文傑老師： 

一、未來卓越研究大樓將有實驗室進駐，目前也不曉得實驗室的種類，也會有污

染物處理的問題，若研究大樓設置在宿舍旁是重複藥學大樓與男四宿舍的後

塵。 
二、服務車輛進出是必要的，是否還要把實驗室放在校區的最內側？應要先與各

單位確認服務車輛進出需求。 

 決議： 

一、若有其他意見請以書面提出。 
二、委員所提意見，請建築師參考，並修正計畫書內容。 

參、散會 

 

 

 


